南通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数据治理及应用平台运维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1399370]南通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要求，于2023年12月启动南通市数据治理及应用平台项目建设，并于2024年12月17日建设完成，完善南通市政务数据资源累计归集汇聚了400多类数据资源，建设了900多万的综合人口库和综合法人库，构建“一人一档”和“一企一档”的数据检索和全景档案，支撑了市检察院、市残联等一批典型应用。通过本次项目，能有效保障数据治理及应用平台的稳定运行，满足全市数据治理及应用场景需求。
二、项目需求
1.系统巡检
定期巡检数据安全平台、数据开发、数据质量评估、数据异常及可用性分析、数字空间主题数据应用分析中台、公共数据服务链中台等系统巡检，及时对问题闭环处理；每周对数据治理平台进行系统性巡检并生成巡检报告；巡检范围包括数据平台底层服务运行状态，日志空间，硬件运行状态，存储空间，数据备份状态等。
2.数据接入
对已经接入的数据表的数据集成任务进行持续性的检查及维护，根据要求持续接入新的数据资源，不断丰富数据底座。
3.数据治理
对已经治理的表数据进行检查维护，保障数据鲜活，根据要求对新接入的数据进行加工治理。
4.应用场景
针对已经开发设计部门应用场景，持续进行运维保障，确保数据持续更新，应用正常运行，根据要求扩展新的应用场景。
5.综合人口库、综合法人库
持续完善综合人口库、综合法人库数据资源，拓展接入国家、省级、市本级数据资源，丰富人口、法人数据维度。
6.接口开发
对已开发的接口进行维护，包括接口的修改、删除、对接调试等工作，并基于新的业务需求开发新的数据接口。
7.平台升级
在产品运维期间周期内因产品缺陷、安全漏洞等原因需对已部署版本进行升级，提供标准升级方案以及升级支持，保障升级顺利并符合预期。
8.资源扩容
对数据急剧增长的系统或组件，供应商在服务期内，负责实施完成节点服务器CPU、内存、硬盘等的扩容工作，提升在运行系统的性能。
9.统计分析 
对平台的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辅助中心决策。
10.技术支持 
[bookmark: _GoBack]对平台租户开展的数据治理及应用工作进行技术支撑。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四、服务要求及方式
1.供应商提供5×8小时现场服务、7×24小时远程运维和应急响应服务。
2.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及问题，提供如下服务：
1）现场驻点人员服务
提供一名不少于1年工作经验的驻场服务工程师进行驻场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对数据治理及应用平台项目中涉及的平台、工具进行运维，对“一人一档”、“一企一档”相关的模型及功能进行维护；对模型相关的数据进行持续接入与治理；在数据模型基础上进行相关接口的开发。
[bookmark: _Toc35549630][bookmark: _Toc107231875][bookmark: _Toc144605068][bookmark: _Toc33787648][bookmark: _Toc93938310][bookmark: _Toc144604740][bookmark: _Toc105385940][bookmark: _Toc33787419][bookmark: _Toc33799960][bookmark: _Toc33787355][bookmark: _Toc144604948][bookmark: _Toc33733411][bookmark: _Toc33787514]2）电话支持服务
提供电话支持业务，在维护过程中，遇到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时，接到技术支持的服务请求后，需在约定的服务等级规定的响应时间内通过电话支持服务进行响应。
[bookmark: _Toc33799964][bookmark: _Toc107231876][bookmark: _Toc33787518][bookmark: _Toc33787652][bookmark: _Toc144604952][bookmark: _Toc33787423][bookmark: _Toc105385941][bookmark: _Toc144604744][bookmark: _Toc93938311][bookmark: _Toc33733412][bookmark: _Toc35549634][bookmark: _Toc144605072][bookmark: _Toc33787359]3）远程服务
[bookmark: _Toc93938312][bookmark: _Toc107231877]对于通过电话支持服务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在约定的服务等级规定的响应时间内，支持通过远程终端登陆解决问题。
[bookmark: _Toc33733421][bookmark: _Toc229985265][bookmark: _Toc136771327][bookmark: _Toc169493347][bookmark: _Toc200528841][bookmark: _Toc107231878][bookmark: _Toc33787446][bookmark: _Toc33787675][bookmark: _Toc93938313][bookmark: _Toc35549657][bookmark: _Toc33787382][bookmark: _Toc33787541][bookmark: _Toc33799987]4）重大保障服务
重保支持服务：基于维保服务范畴的，在重保期间的一种专项保障服务。例如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两会等重要保障期间，需要对重要系统进行重点保障。
3.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南通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的数据及技术标准规范进行运维服务。
4.供应商应建立并实际运行项目开展期间的信息安全管理规范，以确保项目启动、实施及完成后的信息安全。
5.项目成果以及采购单位为方便项目实施，所提供给成交供应商的工作流程、管理模式、试验数据、规程、程序等相关资料文档，以及项目运维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料、数据、相关附属品均属于市域指挥中心信息资源，成交供应商应保证这些信息在项目期间及项目完成后规定时间内的安全。
6.文档服务：供应商必须向用户提供本项目中所有技术手册，所提交文档的质量和完善程度将作为验收通过的重要依据。
五、应急响应
供应商须制定应急响应方案，遇到严重影响系统可用性或者出现系统全部瘫痪等无法正常运行的重大问题，安排人员到场，在现场进行开展问题对接，以最短的时间进行系统恢复。
六、保密管理
供应商需和采购人就本项目涉及的内容签署保密协议，充分理解项目报名要求，参与本项目的人员需签署个人保密承诺。
七、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国办发﹝2019﹞5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147号令）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划分准则》GB/17859-199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T 22080-2016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GB/T28827.12012）
《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公通字[2004]66号
《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GB/T30850-2014
《江苏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苏政办发〔2021〕24号）
《南通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通政办发〔2021〕53号
八、验收标准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南通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运维实施结束后，由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
九、采购需求中必须满足的实质性要求
磋商文件项目需求的所有内容均为实质性要求，不接受负偏离。
成交供应商须安排1名驻场服务人员。
十、付款方式
本项目签订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50%，服务期满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
